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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招生 

考生學經歷彙整表 

姓名  出生日期  報考系所  

高中以上學歷說明： 

專科或大學畢(肄)業學校 畢(肄)業科系 畢(肄)業年月 
畢(肄)業 

成績總平均 
%名次 

(名次/總人次) 
     

     

     

報考碩士班者填寫曾參與之工作、研究、實習：(請填具代表性者) 
時間(年/月) 服務機關名稱 服務部門/職稱 主要工作內容或成就 

自   /   至   / 

共計     年     月 

   

自   /   至   / 

共計     年     月 

   

自   /   至   / 

共計     年     月 

   

自   /   至   / 

共計     年     月 

   

自   /   至   / 

共計     年     月 

   

榮譽、得獎或證照等專業資格證明(請填最具代表性者)： 
取得時間 證件名稱 

年     月  

年     月  

年     月  

年     月  

主要專長領域及研究方向： 

 

論文發表、專書著作一覽表：(若需要請另頁以表格化呈現) 

 

請詳填，並將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依序裝訂於後。 


